
鹿港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「畢業成績計算要點」說明 

一、目的：為兼顧各年段學童學習與發展，公平計算學生成績；平衡各領域及學

生個別差異，建立完整成績計算方法以做為畢業生獎勵依據。 

二、畢業生成績計算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畢業成績由校務系統中的「畢業成績試算」模組計算。 

（二）畢業生成績包含該班學生 1-6 年級 12 學期各領域的成績。 

（三）領域如有定期考查者，該領域學期成績定期考查分數佔 60％，平時分

數佔 40％。 

（四）領域的加權比重係依照上課節數來計算。 

（五）各科成績比例分配如下： 

計算說明： 

1.畢業成績依上表由校務系統設定加權比重計算。 

2.依學生成績評量準則，學生日常生活表現不得以等第或分數方式呈現，

且各科評量應已納入學生之情意分數，所以不再獨立計分。 

3.成績計算採四捨五入取到小數第二位。 

4.各年級比重如下： 

        

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備註 

10% 10% 15% 15% 25% 25% 100% 

 

備註：轉學生因特殊情況導致部分學期成績不完整，則以該領域成績總平

均分數統計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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